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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国办发〔2002〕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印发。

国务院办公厅　　　　　　　　　　

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将原农业部内设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单独设置，升格为副部

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

一、主要职责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

(一)承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二)研究拟定扶贫开发工作的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协调社会各界的扶贫工作，协调组织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和东部发达地区支持西部贫困地

区的扶贫协作工作。

(四)拟定农村贫困人口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扶持标准，研究提出确定和撤销贫困县的意见。

(五)组织对扶贫开发情况进行统计和动态监测，指导扶贫系统统计信息工作。

(六)协调拟定中央扶贫资金分配方案，指导、检查、监督扶贫资金的使用，指导跨省区重点扶贫项

目。

(七)组织开展扶贫开发宣传工作。

(八)负责有关扶贫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九)承担全国贫困地区干部扶贫开发培训工作。

(十)承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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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4个组(副司级)。

(一)秘书行政组。

协助办公室领导处理日常工作，协调机关政务工作；负责秘书、文电处理、文书档案、值班、信访、

保密、政务信息工作和重要会议的组织工作；负责办公室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有关材料的起草工作；制

定并组织实施机关有关规章制度；负责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人事、劳动工资等工作；承办机关党委的日

常工作。

(二)计划财务组。

拟定扶贫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拟定农村贫困人口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扶持标准，研究提出

确定和撤销贫困县的意见；协调拟定中央扶贫资金分配方案，指导跨省区重点扶贫项目；参与拟定扶贫资

金管理办法；审批“三西”地区农业专项建设的年度计划；检查、监督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益并

进行统计分析；组织对扶贫开发情况的统计和动态监测；收集、整理有关扶贫信息，指导扶贫系统统计和

信息工作；负责机关财务工作，管理办公室管理的各项资金。

(三)政策法规组。

研究提出扶贫开发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建议；研究有关扶贫开发的法律、法规

问题；起草有关重要文件和报告；组织扶贫工作重大课题的研究；承担全国贫困地区干部扶贫开发培训工

作。

(四)对外联络组。

协调社会各界的扶贫工作；指导各级党政机关开展定点扶贫工作；组织协调东部地区对口帮扶西部地

区的扶贫协作工作；负责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外事工作；组织开展有关扶贫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党群工作。办事机构设在秘书行政组。

三、人员编制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机关行政编制为25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2名；正副组长职数9

名。

四、其他事项

(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机关后勤事务、离退休经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具

体工作由农业部承担。

(二)原由农业部管理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

心、中国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划转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作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直属事业单位。


